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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部109年10月5日衛部醫字第1091666480號書函，請貴
局輔導轄內未配置護理人員之診所，於明顯處揭露相關訊息
一案，補充如說明段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監察院109年10月23日院台內字第1091931072號函及本部

109年10月5日衛部醫字第1091666480號書函辦理。
二、為維護診所醫療照護品質及民眾知的權利，本部前以旨揭書

函請貴局輔導轄內未配置護理人員之診所，於明顯處揭露相
關訊息在案。

三、上開訊息之揭露，除標示「本診所護理業務由醫師親自執
行」外，亦得以診所執業登記之醫事人力為之，且不以紙本
為限。

四、為了解診所揭露訊息狀況，請貴局儘速輔導所轄診所，並於
110年1月15日前回復辦理情形並檢附照片佐證，本案將列入
110年度地方衛生局醫政業務考評項目之「本司交查案件回
執效率」計算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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